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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莫拉克風災金融協助措施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6 日原民經字第 09900153381 號令發布  

 

一、貸款展延措施： 

（一）原住民住宅貸款： 

１、受災戶因房屋全部毀損經清理後仍不堪使用：房屋貸款本金緩繳 5 年

，貸款期限配合延長。 

２、受災戶因房屋部分毀損（例如：牆壁破損需進行修繕）經清理後仍堪

使用：房屋貸款本金緩繳 5 年，貸款期限配合延長。 

３、一般房屋受災戶（例如：淹水戶等）：房屋貸款本金緩繳 2 年，貸款

期限配合延長。 

（二）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原住民青年創業貸款及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本金緩繳 2 年同時展延期限 2 年。 

（三）暫緩催收及暫不報送不良信用紀錄：應繳款項緩繳期間，對受災戶暫時免

予催收及免報送聯徵中心不良信用紀錄。 

（四）暫緩強制執行：已列逾期放款或逾期帳款但尚未強制執行案件，於 3 個月

內對擔保品暫緩強制執行或暫緩扣薪；已進入強制執行案件應先行暫緩執

行，於主動了解債務人及擔保品狀況並審慎評估後再行辦理。 

（五）利息免收：展延期間之利息，依據「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免予計收。借款戶辦理展延後已繳納之利息，得向經辦機

構申請退還。 

（六）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由借款人填具申請書直接向原貸款經辦機構申請，

並檢具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書，或由經辦機構調查遭受損失屬實

者亦得辦理。 

（七）受理期限：至 99 年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 

二、貸款協議承受措施： 

（一）承受方式：借款戶之自用住宅或擔保品因風災毀損者，提出申請經原貸款

經辦機構同意後，得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承受其

貸款餘額。 

（二）受理條件： 

１、住宅貸款：須屬本基金所貸放之災區居民自用住宅，且風災發生時，

受災戶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已於該自用住宅現址設有戶籍登記。

其所提供各類貸款抵押擔保之災區居民自用住宅，經政府認定因莫拉

克颱風毀損致不堪使用，符合下列要件之一，並取得直轄市政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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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者： 

（１）住屋及土地完全滅失。 

（２）住屋屋頂連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或鋼筋混凝土造成

住屋屋頂之樓板、橫樑因災龜裂毀損，不能居住。 

（３）住屋牆壁斷裂、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不能居住。 

（４）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住屋受損嚴重，不能居住。 

２、經濟產業貸款及青年創業貸款之擔保貸款：擔保品全部經水患沖蝕流

失，或擔保品全部經土石崩塌埋沒且無法復舊，並取得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者。 

（三）承受額度：借款戶截至 98 年 8 月 8 日止尚未償還之貸款本金餘額及得加

計 98 年 8 月 8 日後未受清償 6 個月內之利息。 

（四）協議內容如下： 

１、借款戶之自用住宅或擔保品經政府認定因莫拉克颱風毀損致不堪使用

，並經原貸款經辦機構勘查拆除完畢或已滅失。 

２、借款戶申請協議承受，應移轉其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如建商、營造廠

商、保險公司等），並協助經辦機構取得代位求償權；另協議承受後

如有產生屬於原承受擔保品（建物或建物及其土地）之權益，亦一併

由本基金取得。 

３、經辦妥承受建物及其土地部分貸款餘額者，該基地經政府依法令劃定

為不能建築使用之地區，而辦理徵收補償時，該補償金額由本基金全

數取得。 

４、本基金與借款戶達成協議承受後，即放棄對該項貸款承受擔保品（建

物或建物及其土地）部分之債權金額，其範圍包括借款人、連帶保證

人等債務人，98 年 8 月 8 日受災前如有逾欠利息、違約金等，由借款

戶簽立切結協議分期償還；償還期限至 101 年 8 月 29 日止。 

５、借款戶之擔保品如有設定後順位抵押權予其他金融機構或一般債權人

時，應自行塗銷後順位抵押權後，向原貸款經辦機構申請辦理承受事

宜。 

（五）申請程序：借款戶向原貸款經辦機構申請，經辦機構經現地勘查、審查、

核定後，陳報總行核轉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並

副知縣（市）政府，經辦機構得依借款戶之財力狀況作綜合考量後決定是

否承受，並善盡管理人義務。 

（六）受理期限：自 98 年 8 月 30 日起至 101 年 8 月 29 日止。 

（七）申請應備文件： 

１、住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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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承受申請書（附件一）。 

（２）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自用住宅

因颱風毀損致不堪使用之證明文件。 

（３）房地登記簿謄本或房地所有權狀影本（或房屋、地價稅收據、

房屋稅籍證明）。 

（４）戶籍謄本。 

（５）其他相關文件。 

（６）經受理申請之承辦金融機構單位審查應備文件後，與受災戶簽

訂協議書（附件二、三）。 

２、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及原住民青年創業貸款： 

（１）擔保品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

所出具勘查本措施第 2 點第 2 項現況之證明文件。 

（２）擔保貸款者，應提供擔保品登記簿謄本或擔保品所有權資料影

本。 

（３）國民身分證或法人證明文件影本。 

（４）原貸款經辦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５）切結檢具資料文件屬實之書面聲明。 

（八）凡與借款戶達成協議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所承受之貸款餘額，依該協

議和解契約書辦理轉銷呆帳，並由本會委託之經辦機構總行每月將核定承

受貸款戶及轉銷呆帳金額造冊函送本會，提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逾期

放款業務審查小組備查後辦理轉銷。 

（九）達成協議之案件，經辦機構應協助擔保品所有權人應辦理下列事項： 

１、擔保品為原住民保留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管理機關為本

會。 

２、擔保品非原住民保留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管理機關為國

有財產局。 

（十）本措施未規定事項，依內政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及各經辦機構徵授信有關規定辦理。 

（十一）受本會委託之經辦機構依本措施辦理承受事宜，其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造成之損失，經辦機構及其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行政責任。 

  

附件一 

莫拉克颱風災區居民申請協議承受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貸款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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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貸款協議承受應徵提文

件檢查表 

 

  

附件二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貸款擔保品因莫拉克颱風全部毀損或滅失勘查證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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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莫拉克颱風災區居民申請協議承受原住民族綜合基金貸款協議書 

 

立協議書人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乙方前向甲方申貸□住宅貸款□經濟產業貸款□青年創業貸款，獲貸新臺幣     

萬元（帳號：       ），因莫拉克風災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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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用住宅經政府認定毀損致不堪使用，該自用住宅座落於     縣（市）     

地段        地號及    段    建號。 

□所提供擔保品全部經水患沖蝕流失或土石崩塌埋沒且無法復舊，該擔保品座落於    

縣（市）    地段    地號及    段    建號。 

為使雙方損害降至最低，爰依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莫拉克風災金融協助措施（以

下簡稱本措施）簽訂本協議書，協議事項如下： 

一、乙方聲明其自用住宅、擔保品或事業體，確係符合本措施第 2 點第 2 項所規定之

條件，於本協議書簽訂時，由甲方承受其貸款餘額。九十八年八月八日受災前逾

欠利息、違約金等共計    元，乙方切結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不得超過一百零一年八月二十九日）分  期按      方式

償還。 

二、乙方應將其擔保品因莫拉克風災滅失或毀損得以對第三人（包括但不限於建築商

、營造廠商、保險公司等）行使之求償權或請求權，全部移轉予甲方；另本協議

書簽訂後如有產生屬於原承受擔保品之權益，亦一併由甲方受讓取得，乙方不得

再行主張任何權利。 

前項求償權或請求權，乙方應提供甲方為行使或主張所必要之一切協助（包括但

不限於提供相關文件及作證等）。 

三、甲方受讓乙方前條之求償權或請求權，係以承受（即放棄）甲方對乙方前開貸款

（含擔保品）之債權金額為對價，即對乙方至民國九十八年八月八日莫拉克颱風

風災日止，所欠甲方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共__________元，不再向乙方及保證人

、連帶保證人或連帶債務人等債務人求償。 

四、乙方提供前開建物之基地，如經政府依法令劃定為不能建築使用之地區，而辦理

徵收補償時，該補償金額由甲方全數取得。 

五、乙方提供之擔保房地如有設定後順位抵押權予其他金融機構或一般債權人時，應

自行塗銷後順位抵押權後，再向甲方申請辦理承受事宜。 

六、本協議書未盡事宜悉依原貸款契約、相關法令及承受作業要點辦理。 

七、因本協議書涉訟者，雙方合意以臺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本協議書一式兩份，由雙方各執一份；副本  份，由乙方之連帶保證人（或保

證人、連帶債務人）各執一份。 

   

   

立協議書人 

甲   方：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 

代 表 人：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代 理 人：    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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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地   址： 

   

乙   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連帶保證人： 

（保證人、連帶債務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